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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张丽萍 徐凯 报道
晨报淄博12月11日讯 今天，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十

二条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自2020年2月1日起，淄博市将用“现金红包”重奖优秀企
业，同时盘活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结余资金，成立建筑业发展基金，并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和保障。据
悉，这是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十六条意见》，进一步扶持
淄博建筑业发展、壮大，专门为淄博“量身定制”的十二条硬措施。

支持企业晋升资质

《意见》支持企业晋升资
质，规定：对当年施工总承包资
质晋升至特级的建筑业企业，
给予300万元奖励；对当年施工
总承包资质晋升至一级的建筑
业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对当
年专业承包资质晋升至一级的
建筑业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
因晋升资质等级受到奖励的企
业，十年内工商注册地外迁的，
将收回全部奖励金及相应期限
利息。

鼓励企业创优夺杯

《意见》规定，对承建（不包
含参建）工程项目当年获得鲁班
奖、詹天佑奖的，给予50万元奖
励；当年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金质
奖的，给予30万元奖励；当年获
得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建筑装
饰奖、中国安装之星、中国钢结
构金奖的，给予20万元奖励；当
年获得泰山杯、鲁安杯的，给予5
万元奖励。当年获得省长质量
奖的建筑业企业，给予30万元
奖励。

鼓励企业增产创收

对建筑业企业符合新旧动
能转换政策，年销售（营业）收入
首次突破100亿元以上或年纳税
3亿元以上的，当年度一次性给
予奖励100万元；年销售（营业）
收入首次突破50亿元以上或年
纳税1.5亿元以上的，给予奖励
50万元；年销售（营业）收入首次
突破20亿元以上或年纳税6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奖励10万元。
建筑业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比
往年最高额实际增加500万元以
内的，按增加部分的10%给予奖
励；增加500万元-1000万元的
部分，按照20%给予奖励；增加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
30%给予奖励。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
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土木
工程师（岩土、水利水电、港口与
航道、道路工程）、一级建造师、
一级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
职业资格的人员，符合相应职称
评价标准条件的，可视同其具备
工程师职称；对取得二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或二
级建造师、二级造价工程师等职
业资格的人员，符合相应职称评
价标准条件的，可视同其具备助
理工程师职称。企业资质成功
晋升至施工总承包特、一级资质
的企业负责人，获得鲁班奖、詹
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省长
质量奖、中国建筑装饰奖、中国
安装之星、中国钢结构金奖的项
目相关负责人可推荐为劳模或
工匠候选人。

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

开展工程总承包试点，市住
建部门会同发改、财政部门制定
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并督促推进。政府投资工程要
带头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新建
项目每年确定不少于项目总数
10%的比例开展工程总承包试
点，并逐年提高比例。国有投资
项目要积极采用工程总承包模
式，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工
程总承包模式。至2020年，全
市培育工程总承包骨干企业不
少于3家，2025年不少于10家。

实行工程担保制度

在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项目中试点推行工
程保险和担保制度，对于投标保
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
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建筑
业企业可以通过保函、担保或保
险的方式缴纳，相关部门和建设

单位不得拒绝。建设单位凡要
求承包企业提供履约担保的，必
须对等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否
则视为建设资金未落实，不予办
理施工许可证。以保函、担保或
保险方式替代工程质量保证金
的，担保金额不得超过工程价款
结算总额的3%。在工程项目竣
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
建设单位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
量保证金。

规范工程价款结算

严格执行工程进度款和竣工
结算制度。政府投资或以国有资
金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工程进
度款支付比例不低于期中结算
价款（扣除甲供材料）的75%。工
程竣工验收时，工程款支付比例
不得低于已完成合同价款（扣除
甲供材料）的85%。全面推行施
工过程结算，建设单位应按合同
约定的计量周期或工程进度结
算并支付工程款，并按月将人工
费部分（工资性工程进度款）拨付
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建设单
位不得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
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未
完成竣工结算的以政府投资为主
的公共工程建设项目，有关部门
不予办理产权登记。

培育骨干建筑企业

政府投资项目或国有投资
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从骨干企
业名录库中选择投标人。鼓励
社会投资项目从骨干企业名录
库中选择承包商。外来房地产
开发企业及其控股公司投资的
项目，承包商是上年度淄博市建
筑业信用评价等级AAA级的，
预售监管资金留存比例降低
5%，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等可在项目开工后半年内缴
纳。在公路、铁路、轨道交通、隧
道、快速路等专业领域项目招标
时，可设置“接受联合体投标”条

款内容，并在年度建设计划中明
确采用“联合体”招标的项目。
鼓励本市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
上资质企业，以股份合作或项目
合作等方式对接大型国企、央
企，组建“联合体”，共同承建本
市工程项目。

实施“走出去”战略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为本
市建筑企业市外承揽工程提供

“绿色通道”服务，对外向型企业
在评优评先中给予倾斜，承建的
外地市项目荣获省级以上奖项
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本地奖励
政策。对市外施工产值超10亿
元的，可直接入选次年度骨干企
业名录库。对承揽市外、省外、
海外项目回企业注册地缴纳税
款的，按照年度增加地方留成部
分的20%予以奖补。对境外承
包工程项目合同额、营业额、外
派劳务人员超过一定数量的，纳
入淄博市有关政策支持范围。

减轻企业负担

《意见》要求，各建设单位要
全面清理确认拖欠工程款数额，
制订还款计划，并在征得被拖欠
人同意后签订还款协议，明确还
款时限、方式、违约责任及责任
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
位、国有企业要带头履行还款协
议，并为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提
供有效支持，把偿还政府投资项
目工程款作为年度考核指标。
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
垫资建设。对拖欠工程款的建
设单位，不得批准其新建项目。
严禁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强制
本市建筑企业注册子公司、分公
司及其他分支机构，对市内建筑
企业跨区县承揽项目的，建立企
业注册地与项目所在地税收共
享制度。对淄博市建筑业信用
评价等级AAA、AA级企业实施
信用激励，工伤保险费率分别下

调至0.8‰、1‰。

加大金融扶持

推进银企战略合作，搭建银
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与建
筑企业对接平台。支持建筑企
业开展项目融资、贷款和组建投
资联合体，推广运用银行保函、
工程信用担保或工程保险，减轻
企业流动资金负担。对淄博市
建筑业骨干企业，鼓励金融机构
加大授信支持力度，降低开具保
函条件，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贷款
和外汇周转贷款。支持建筑企
业开展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在
建工程抵押融资和应收账款、股
权、商标权、专利权质押融资。

强化政策保障

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财政
专户结余资金作为政府出资成
立建筑业发展基金，按照省市政
府引导基金管理相关规定进行
运作，支持建筑业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发展壮大。建立淄博市
建筑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市政
府分管负责人作为总召集人，组
织发改、财政、人社、住建、商务、
统计、税务等部门每季度召开联
席会议，通报建筑业主要指标、
建筑业发展基金使用、税收收入
等情况，统筹协调解决全市建筑
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推进建筑业
改革发展相关工作。建立领导
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市、区县政
府分管领导、住建部门及保障服
务中心领导班子成员，至少联系
帮包1家建筑业骨干企业，精准
服务企业发展。

《意见》明确，同一奖励事
项，同时符合本市其他奖励政策
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
支持。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严
重影响的建筑业企业，不予享受
当年各类扶持奖励政策。该《意
见》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3年1月31日。

淄博市出台进一步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十二条意见

施工资质升特级 奖建筑企业300万元


